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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’言
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。无数仁人志士，前

赴后继，舍生忘死，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人民政权的灿烂之花。人

民是国家的主人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。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

代表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，并选举产生其常务委员会行使权

力，实现其对国家和地方的领导权。四十多年来，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，在建立、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健

全、完善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。

“盛世修志”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福安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和全国一样，有了新的巨大的发展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

益发挥重大的作用。为了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健全

发展的历史经验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，

“鉴古证今”，更好地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

化建设，特编纂此志。

《福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志》是一部专业志，本着“实事求是，详

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重记略议”的原则，实录了1949年7月福安解

放后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，1954年后县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的建立、发展、中断，恢复到逐步健全完善的历史过程，特别记录

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安县(市)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

务委员会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，地方政权建设中发挥重大作

用的历史史实。通过志书的形式，总结经验、启迪后人，进一步发挥

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作用，推进改

革、开放的深入发展。

修志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。编纂本志历时年余，凝聚了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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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大力支持和修志同志的辛勤汗水。虽多方钩探，不断修正，但由

于工作量大，历史资料不全，缺乏修志经验等因，不足之处在所难

免，还请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。

2

王 泽恭
一九九二年一月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系专业志，主要记载1949年12月福安县首届各界人

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至1991年福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一次会议这一时期的史实，以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福安建

立、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。

7二、本志同时收录与人民代表大会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的

苏维埃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及民国时期的乡镇民代表会、参议

会等史料。因资料不全，工农兵代表会未列章节，仅在概述中叙及，

参议会等收作资料辑存，以备研考。

三、本志采用横排门类，纵写史实的记叙办法，以志为主，辅以

图、表、录，以章、节、目编体，全志共设4章14节49目，约22万

字。

四、编写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既适当“略古详今，略远详

近”，又不切断历史，着力突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、确立、中

断、恢复、发展史实。

五、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，以公历纪年，解放前以年号纪

事的，均用括号注明公历，少数注解采用页下注的写法，个别缺项

注“缺”。

六、本志下限时间至1991年3月既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

次会议召开时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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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福安市位于北纬26。417—27。247、东经119。23’一119。52’之间。

地处福建省东北部，东邻柘荣县、霞浦县；西连周宁县、宁德市；北

毗寿宁县、浙江省泰顺县；南接三沙湾。宋淳裙五年(1245)建县。

1949年7月19日解放。1989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准建市。全

市面积1880．1平方公里，市辖8个镇、11个乡(3个畲族乡)，22

个居民委员会、447个行政村。总人口51万多人，民族以汉族为

多，畲族人口占总人口11．6％。福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机关驻市区冠后路一号。

福安自建县至清宣统三年(1911)的667年间，有文字记载的

知县230任，均由朝廷委派，县衙决策除听命朝廷外，则由县令一

人独断，人民群众处于被辖制的无权地位。清宣统元年(1909)推行

所谓“新政”，鼓吹“地方自治”，福安县亦分设议事会、参事会。但这

些标榜民意的机构，实际上为富户绅士操纵把持，流于形式。

民国2年(1913)，福安县参议会成立，各乡镇推派参议员名额

2人，不久国内形势有变，参议会即告瓦解。民国29年(1940)，福

安县政府根据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颁发的“各县、乡(镇)民代表会组

织暂行规程”和“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”规定，下令召开保民大会。

民国31年，各乡镇民代表大会先后组成。民国32年8月，由21个

单位组成的福安县临时参议会筹备处成立，同年9月11日，召开

第一届第一次议员大会，临时参议会议员41人。民国33年底，临

时参议会撤销，正式成立福安县参议会，参议员30多人，候补参议

员29人。自民国32年至38年，这7年中I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共

召开13次大会。民国35年(1946)，国民党当局宣布召开“国民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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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大会”，福安县于是年4月间，设立国民代表选举事务所，负责

“国大”代表选举事宜。本县按省分配代表名额一人，选举结果林卓

午以56306票当选。1949年7月，福安解放，县参议会自行解散。

这个时期，乡镇民代表会、临时参议会、参议会这些机构的出现，反

映了社会民主的趋势，参议会参议员提交了有关文化、教育、社会

问题的提案开始列入县政范围，旎政活动开始间接化。但由于议员

多为富绅、政客担任，故不能代表人民利益，加上国民党独裁性质，

参议会充其量只是粉饰民主工具而已，作用甚微。

在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，中共福安县委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

在福安大地逢勃发展，早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就为建立福安的民

主政权作过艰苦卓绝的努力。1933年8月1日，在福安县北区召

开由各乡群众大会产生的代表大会，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权——

福安县革命委员会。与此同时，各区、乡、村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大

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。1934年】；月8日，在武装斗争风暴席卷闽

东大地的时候，建立了闽东革命委员会，紧接着又先后在县境成立

了福霞、福寿、安福、安德、宁寿等5个(边沿地区)县苏维埃政权。

1934年2月，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境内的柏柱洋召

开，并产生了闽东苏维埃政府，主席马立峰、副主席叶秀藩、秘书长

张少霖。根据组织政府选举法，由各民众大会选举代表，由区复选

成为正式代表，由代表会选出县委会，县苏委员会13至19人组

成，以区域大小规定之。选民成份工人占20％，农民占60％，青年

占10％，妇女占5％，士兵占5％。凡残废、僧尼及地主、豪绅、反革

命子弟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及

闽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福安人民同国民党政

权、封建地主豪绅斗争胜利的产物，反映了福安人民对社会民主、

社会进步的强烈追求，是人民群众要求翻身解放，自己当家做主的

愿望的强烈反映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福安人民建设人民民主政权

的伟大创举。

1949年7月19日福安解放，同年7月25日，福安县民主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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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成立。】2月23日，福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，标志着福安

县人民民主建设的起步。自1949年12月至1953年12月，福安县

共召开了2届1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。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均由

县人民政府提名，采取“选举”、“推派”、“聘请”三种方式与各界人

民群众协商产生，在每次会议上，人民代表以主人翁的态度，行使

职权，听取并审议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，对本县范围内的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，作出决议，为全

县顺利开展建国初期清匪反霸、土地改革、减租减息、镇压反革命、

支援抗美援朝、整顿干部作风、密切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、改

善人民生活、恢复国民经济、发展农业生产等重大事项作出了应有

贡献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，民主选举

县人民政府领导人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会议、六次会议和

二届一次会议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，闭会期间保

持与代表联系，有力的贯彻会议精神和执行各项中心任务，人民群

众通过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。

1953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

代表大会选举法》(以下简称《选举法》)的颁布，是人民民主政治生

活发展的重要阶段，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。

同年6月至1954年4月，在县内开展了第一次人民群众民主选举

县、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根据《选举法》规定，乡人民代表大

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，县人大代表由乡镇入民代表大会选

举产生。在实施普选的基础上，1954年4月，福安县第一届人民代

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隆重召开。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福安26万

人民的一件政治大事，标志福安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

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1954年4月至1966年2月，福安县召开

了5届人民代表大会，共举行了14次会议。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无

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县长、副县长(人民委员会委员)、法院院长和出

席省历届人大会代表；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；听取并审

议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；根据各个时期中心工作，听取有关部门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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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就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所作重点发言和汇报。尤其是一、二届人

民代表大会各次会议民主空气十分浓厚，代表们在审议政府工作

报告时，本着“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”的精神，充分发扬民主联系实

际，在肯定政府工作取得成就的同时，就存在的问题和失误提出严

肃的批评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的优越性。1958年“反右”斗争扩大化，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空气

受到一定影响。1960年至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代表大会无

法按规定召开，从1958年6月至1966年2月的8年时间，只开过

5次会议。这个时期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未设常设机关，一年甚

至几年召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，人民只能通过他们的代表集中行

使一次管理地方国家的权力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，在人民代表大会

闭会期间，县、乡(公社)人民政府实际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，

这就形成政府自己监督自己的不合理状况。

1966年5月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地方

政权领导人被打倒，1968年4月间，在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

举，没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，成立了福安县革命委员会

(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选举产生，为使历史的连续性，仍作

为一届，为第六届)。革命委员会集党、政、军大权一身，人民民主权

利遭到了践踏，福安县人民代表大会被迫停止活动。

1976年lO月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，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

根本变化。1978年3月11日，福安县举行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

一次会议，这标志着中断了十年之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福安

得到了恢复。但由于处于刚恢复时期，这届县人大代表大会的代表·

是经各公社、单位充分酝酿协商，广泛征求意见后推选产生的，没

有进行普选。

1980年12月17日，福安县举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

会议。根据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关于“县

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”的规定，选举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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